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教師辦法總說明 
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公立學校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有特殊情形

者，得與他校合聘教師，並於一校專任；合聘教師之條件、比率限制、教

師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考量部

分學校囿於學校規模或授課節數，不易覓得特定專長領域師資，公立國民

中小學可基於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妥適運用合聘教師以

增進學校課程規劃之彈性並提升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為使各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屬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理合聘教師聘任

有遵循之依據，且符合實際教學現況之需求，爰訂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合聘教師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公立國民中小學得與他校合聘教師之要件。（第二條） 

三、合聘教師之主聘、從聘學校之定義與服務學校數量。（第三條） 

四、主聘與從聘學校以在各該直轄市、縣（市）之同一或鄰近鄉（鎮、

市、區）為限及其例外情形。（第四條） 

五、合聘教師之員額及授課節數之計算方式。（第五條及第六條） 

六、主聘學校之合聘教師之員額比率限制。（第七條） 

七、合聘教師申請改聘及介聘之規定。（第八條） 

八、主聘學校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更換從聘學校之規

定。（第九條） 

九、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事項。（第十條） 

十、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間應訂定協議書，並將協議書內容以書面方式

通知合聘教師，且應由主聘、從聘學校與合聘教師共同簽訂聘約。

（第十一條） 

十一、主聘學校或其主管機關於辦理合聘教師之甄選時，應載明於甄選

簡章之事項。(第十二條) 

十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辦法規定另訂補充規定。（第

十三條） 



十三、本辦法發布施行前，既存已簽訂合聘教師聘約之過渡條款。（第

十四條）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教師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依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國

民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公立學校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有

特殊情形者，得與他校合聘教師，並於一

校專任；合聘教師之條件、比率限制、教

師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明定本辦法之

授權依據。 

第二條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

簡稱學校)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其他

特殊情形者，得與他校合聘教師，並於

一校專任。 

一、依據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明定有關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

學校)得與其他學校合聘教師之情

形。 

二、有關基於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其他

特殊情況之情形者，主要係指個別學

校開設之課程，無法滿足單一教師基

本授課節數。另有關合聘教師之員

額，依第五條規定，係置於主聘學校。 

三、另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十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主管機關就偏

遠地區學校之組織、人事及運作，得

依下列規定為特別之處理，不受國民

教育法及高級中等教育法之限

制。．．．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就特定專長領域，跨同級或不同級學

校，聘任合聘教師或巡迴教師。」爰

偏遠地區學校辦理合聘教師事項，仍

依同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偏遠地區

學校合聘教師及巡迴教師聘任辦法

規定辦理，併予敘明。 

第三條  合聘教師專任之學校，為主聘學

校，其他合聘學校為從聘學校；合聘學

校，以不超過三校為原則。 

參考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第二條第

二項及直轄市縣（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合聘專任教師應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二

項規定，明定合聘教師專任之學校為主聘

學校，其餘合聘學校為從聘學校。另考量

合聘教師服務學校數不宜過多，以免影響

教師教學品質，故明定合聘學校以不超過



三校為原則。 

第四條  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以在各該

直轄市、縣(市)之同一或鄰近鄉(鎮、市、

區)為限。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協商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衡酌合聘教師於各校交通往返之時間，

爰參考偏遠地區學校合聘教師及巡

迴教師聘任辦法第四條規定，明定主

聘學校與從聘學校，以在各該直轄

市、縣(市)之同一或鄰近鄉(鎮、市、

區)為限。 

二、惟考量各學校情況不一，倘有分屬不

同直轄市、縣(市)之學校，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商同意者，基於本

法增設合聘教師之目的，於此特殊情

形仍宜給予適度之彈性處理，爰於但

書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協商同意者，得不受合聘教師之主聘

及從聘學校，以在同一直轄市、縣

(市)為限之規定限制。 

第五條  合聘教師之員額，應由主聘學校

列入該校專任教師編制員額。 

參考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第三條第

一項及直轄市縣（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合聘專任教師應注意事項第四點規

定，明定合聘教師應列入主聘學校之專任

教師編制員額。另審酌合聘教師係由校內

現有專任教師員額編制之教師擔任，爰其

員額設算，應納入主聘學校員額編制中。 

第六條  合聘教師於各主聘及從聘學校之

授課節數，應合併計算。 

合聘教師之授課節數或得減授課節

數，依主聘學校專任教師授課節數之法

令規定辦理。 

前項合聘教師之減授課節數，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其交通、課

程、法令所定任務及其他相關事項定之。 

一、 第一項考量合聘教師需於不同學校

進行教學，故明定合聘教師之授課節

數，應合併計算。 

二、 第二項所定合聘教師之授課節數應

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

基準第二點規定:「國民中小學專任

教師之授課節數，依授課領域、科目

及學校需求，每週安排十六節至二十

節為原則，且不得超過二十節之上

限。專任教師授課節數應以固定節數

為原則，不宜因學校規模大小而不

同。」另考量合聘教師往來各校教學

之性質(如合聘教師於各主聘及從聘

學校教學所需交通時間)，明定得依

相關規定減授課節數。 



三、 第三項考量合聘教師需往來各校進

行教學，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視其交通、課程、法令所定任務

及其他相關事項定減授課節數。 

第七條  主聘學校合聘教師之員額，以不

超過該校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八

為限，全校教師員額編制十二人以下者，

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

員額編制準則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各國民中小學得視需要，在不超

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八範圍內，

改聘代理教師、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或輔助教學工作之臨時人員。

因合聘教師須在主聘及從聘學校間進行教

學，無法全時於主聘學校從事教學或處理

行政工作，為免流動人力比率過高、影響

校務運作，並適度保留學校聘用代理教師、

兼任、代課、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輔助教

學工作之臨時人員之彈性，爰明定主聘學

校合聘教師之員額，以不超過該主聘學校

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八為限，並考

量學校編制規模，全校教師員額編制十二

人以下者，不足一人以一人計；從聘學校

則不予限制。 

第八條  合聘教師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

上，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改聘為

主聘學校之一般專任教師： 

一、主聘學校已無合聘需求，或於領域、

科目學習節數之授課需求，足以聘

任教師一人。 

二、經主聘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

意。 

合聘教師介聘事宜，依公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辦理。原主

聘學校辦理合聘教師缺額介聘作業，應

明確載明該介聘缺額性質為合聘教師。 

一、考量合聘教師有轉換職場之需要，為

穩定教學現場，同時兼顧是類教師之

權益，使其於服務一定期間得申請改

聘為一般專任教師，爰於第一項明

定，合聘教師於主聘學校已無合聘需

求，或於領域、科目學習節數之授課

需求，足以聘任教師一人時，經主聘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得

申請改聘為主聘學校非合聘之一般

專任教師。 

二、合聘教師為主聘學校專任教師編制員

額，爰第二項明定其介聘事宜依公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

辦理。另原主聘學校辦理該缺額介聘

作業，應載明其性質為合聘教師，以

維護參與介聘教師權益。 



第九條  主聘學校每學年為因應課程調

整，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

同意，更換從聘學校。 

為使主聘學校於課程調整及校際合作上具

有彈性，爰參考直轄市縣（市）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合聘專任教師應注意事項第

五點第二項規定，明定主聘學校得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同意，更換從聘學

校。 

第十條  合聘教師之聘任、解聘、停聘與

不續聘程序，及其聘期、教學活動事項、

待遇、保險、福利、退休、撫卹、資遣、

進修、請假、考核、申訴、從聘學校之

更換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由主聘學校

依一般專任教師之規定及前條規定辦

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主聘

學校與從聘學校之實際需要，支給合聘

教師交通費。 

 

一、審酌合聘教師係以專任教師聘任，爰

參考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合聘

教師之聘任、解聘、停聘與不續聘程

序及其聘期、教學活動事項、待遇、

保險、福利、退休、撫卹、資遣、進

修、請假、考核、申訴及其他權利義

務事項，由主聘學校依一般專任教師

之規定辦理。從聘學校之更換，則由

主聘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二、另考量合聘教師至不同學校授課，有

交通費支出之需，審酌大部分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現行均無提供專

任教師交通費，為維護合聘教師之權

益，爰於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依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

之實際需要，支給合聘教師交通費。 

三、上開交通費之支給，係合聘教師於主

聘及從聘學校間往返所生額外交通

費用之支出填補及費用返還，為依實

際需要支給之非經常性支出，併予敘

明。 

第十一條  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應就合

聘教師跨校相關行政管理及教學支持事

項，訂定協議書。 

主聘學校應分別將協議書內容及本

法、本辦法之規定，以書面方式通知合

聘教師。 

主聘、從聘學校應依前項協議書內

容及前條規定，與合聘教師共同簽訂聘

約，並明定合聘教師於主聘、從聘學校

之服務義務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一、為明確區分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之合

作關係，爰參考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

師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及直轄市縣

（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專

任教師應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一項規

定，於第一項明定主聘學校與從聘學

校之間應訂定協議書，以及應納入協

議書之相關事項。 

二、考量合聘教師應了解協議書內容，爰

於第二項明定主聘學校應分別將協



議書內容、本法及本辦法之規定，以

書面方式通知合聘教師。 

三、為維護合聘教師權益，第三項明定由

主聘學校、從聘學校依據主聘與從聘

學校間所定協議書及第十條規定，與

合聘教師共同簽訂契約並明定其於

主聘、從聘學校之服務義務及其他權

利義務事項。 

第十二條  主聘學校或其主管機關於辦理

合聘教師之甄選時，應將合聘教師之權

利義務、工作性質及其他相關資訊，載

明於甄選簡章。 

為保障教師工作權益，並使教師能在參加

教師甄選前，充分了解合聘教師之工作性

質、權益及其他相關資訊，爰參考直轄市

縣（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專任

教師應注意事項第六點第一項規定，明定

主聘學校或其主管機關，應於教師甄選簡

章中載明上開資訊。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依本辦法規定，訂定補充規定。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合聘教師之條件、

比率限制、教師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明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辦法

規定，訂定補充規定，非再授權，併予敘

明。 

第十四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簽訂之

合聘教師聘約，主聘、從聘學校應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前，依本辦

法規定重新與合聘教師簽訂聘約。但原

聘約內容更有利於合聘教師者，得從其

原約定。 

本法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前，部分地方政府業訂定合聘教師相關自

治規定。爰就本辦法發布施行前，既存已

簽訂之合聘教師聘約於過渡期間之處理，

有明定之必要，爰訂定本條。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